Lo g T
113# & i F % 380255
DO A EAEERR O RBREFRERT
A 2 mZE

bRk TR 2 SRR A0 (1133 B3 %4755
) o Fl A p e %o ARTEME L AL TR TS
Cile S S P (ﬂ&l‘m@;w-%%i-1134%)?.%:?%1143%) JREa
~”‘?E? Ji_ﬁ A 4o Tl

N <
PR R Btk T & 2 e} WAZIF Y o e B & uET
p

- S ARPRTREER  CFERBIAH S RIS LN AR
BHEMmRAEY 22 p 0 (Af2d F X 51027 ) ¢ » Hapraslw
*ﬁ;&? 71\,,% \ z \z‘:;\‘ "kf'“l‘]'l o

i AT

A

T
ﬁvb\ﬁmﬁt%%:mi@t £5
A RLESRICE RS R R S o S R
RN I A 4 ﬁ?&xig\,frﬁ*g\‘;‘;
iz mPEE (HLEEF 52
—?ié[‘éi%v‘i$47§f sfe R v ¥

%— 7



EF193F ) 24 FRRE- 2R £ kgdod 2 9757 2

SREL

i

y
CRR
4

CieH BB LE (FE) o 5T

Frde 4 ﬁ""glj _%_Lal"/r_;@; ’b;wf._/‘g- s 1) F‘ﬁ%']ﬁ o

%?ﬁt%]’ﬁfp_ Y X (ﬁfé B6E ) o £ &7

%278 How o éﬂﬁ?riiﬂz °
o~ BRI F4490F % 278 ~ % 45008 F 138 ~ $4540F % 2

JE oo 35U
s Ao R R A
e
ARERET

-

-
A

IV N A S
QL

™
H

FE?;{, Ji.}f}l_‘—krl < o
Hs Bp HiEdz pAR20p oo At At

PR AR EdE (RHE )

EATRALDE S BT A IR R
= R 113 & 11 25 p
EH - 2 F Mk
BRa AT > BB R A B o
=R 113 & 11 v 25
TEE ped

ERERBFTREBIREETLTS

A

Fﬂﬁﬁﬂﬁ?

B EF % F
3o B
-~ PE LT

113# B 1§ 3 % 4755%%
2 mzza § 394 (xR00&£0200p 2 )
L0007 O% OO8000% 055
B4 a3 O%OO0#H0005:81
@13\ L g - B 2000000000%{
B, o gl g R RAr 2% ik
%i%ﬁéwﬁh%T
EA
FFHEHEHFAZ L AR ARIZELY 3P 2



2PEQTA S 0 B B B % ELAs B 52000-00005L * ) B B L
T %ﬁ@ﬁ(%aﬂCﬁ(ﬂ)O&W%>’%
ﬂ‘s?ﬂe,-}%%"—e PR SRS IABBE LR ARE 5

-y

+ ’ﬁ%f’fﬁifhj‘;) NFE N EREFFNF ORI THFR
FAOLE T A b PRz F o Bk 2
B RApINEL S DT > o FRF M

El,
Bk P PR ERIE > BT 113410 4P 20F 148 3 0 &
2 7 OFOOO®HE000581 » 4-F 2 ¢ X 2BBH 14 (7 3HE
m) oA AE N
ARV RFFERL S AR B
ik S DLBERES
FE.;J[T;‘\/P H z d’r;ﬁi -?“7

¥ B LA eSS

I Prdpud a8z gl 44 md 2t KENY
AT B RFE e h et

i ;tfg.J;hﬁva\[%L = X
TS SRR
TR EL e R

AN SR S P B
o Ay Fu A H g
Bl A PER 0 T g ag ow ¥

2 BEATHIAFARNE | EZPHRLER
RIS L oRF ARl e

2~ P AL - AT
M A TR E T E

b
i
mj



(% ER)

4 o

3 OREARISENERY LB EA RS LAk

& 5.000-0000%.p - &
P R AT A

G A B B 5L000-0000
I A i - B LI M S 2
BLo FHRHAAT A B2 I
ER BT LI F oo

D HEEI-d Lék

R E S 13 &] 2 4p 2P

2 — <r L =
PREXERFELD

RN S LA L
O% OO0 # 0005812 5

Hode o & B B4

e Fo i 204 L ETBBE (7

PR T Tk

SE® ) E R o

B gmie TR &

6 |# %.000-00005.p -] % 2

# 5:.000-0000%.p | £ & %

~ AR L M A G o R e R
dek2 2 SBBH1F (5 E™)
ST 2 g e 5 38E B

I

MR A R AT R IR R
PR ®7) 2 % 30500F

".j‘-{,t;f/-l‘#,\_ﬂ/'gg\ﬁ‘:‘} \?%3»\

—_—

5 300EBwtk p T &
AL T A EE

278 HE_ E"_%;‘}lqi—c o

~RAVE R E R 2010E F 1R A 235 o

& 5 g 22 P
WoB P OE & 7
E : 29 P
¥ o F & R

WE 2K 2 ENTIHAA IRS 9 F AT E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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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80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建良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755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本院原受理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143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建良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黑色瓦斯BB槍壹把（含彈匣）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加：被告陳建良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本院易字卷第192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和平方法處理其與被害人許民宗間之糾紛，反持黑色瓦斯BB槍1把指向被害人，繼而持之敲擊被害人頭部恐嚇之方式，造成被害人心理畏懼，所為並非可取，應予以非難；復考量本案犯罪之動機為被告不滿其至被害人任職店家消費過程中發現財物短少情形而起，與其所造成損害程度；再衡被告已坦承犯行，惟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為任何賠償之犯後態度；末衡被告之前科素行（詳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與其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業工、需撫養外婆（本院易字卷第193頁）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惕。
三、扣案之BB槍1把（含彈匣），為被告所有，且為本案之犯罪工具，業據被告陳稱在卷（警卷第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諭知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呂舒雯提起公訴，檢察官盧駿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雅惠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755號
　　被　　　告　陳建良　男　3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號
　　　　　　　　　　　　居臺南市○區○○○街000號8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建良因消費糾紛對許民宗心生不滿，於民國113年1月3日22時2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許民宗任職之66按摩坊（臺南市○區○○路0段00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的犯意，手持黑色瓦斯BB槍1把，先敲擊桌子，再持槍指著許民宗、以槍敲擊許民宗的頭部，並對許民宗大小聲，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林財雄使之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生命、身體的安全。許民宗於陳建良離開店內時旋報警處理，經警於113年1月4日2時14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0號8樓，扣得黑色瓦斯BB槍1把（含彈匣），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建良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1、被告陳建良坦承拿出瓦斯槍，拉滑套後指向被害人許民宗的事實，惟否認恐嚇犯行，辯稱：是對方先挑釁我的，是他先偷我的東西，講話還比我大聲，我才拿槍指著他並打他的等語。
2、證明被告知道拉滑套後，持槍指著別人並打別人的頭，可能造成對方害怕的事實。



		2

		證人即被害人許民宗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

		1、證明被告持槍恐嚇被害人，被害人擔心生命受到威脅的事實。
2、證明被告一走離該店，被害人即報警處理的事實。



		3

		證人劉子琪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人劉子琪為被告之房東，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為被告使用的事實。



		4

		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

		證明被告駕駛車號000-0000號黑色小客車前往本案地點，持槍對被害人怒吼及持槍敲擊被害人頭部的事實。



		5

		搜索扣押筆錄

		證明警方於113年1月4日2時14分許，在被告位於臺南市○區○○○街000號8樓租屋處，扣得黑色瓦斯BB槍（含彈匣）的事實。



		


		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扣押物品目錄表

		




		


		現場照片7張

		




		6

		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為劉子琪所有的事實。







二、核被告陳建良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扣案之黑色BB槍1把(含彈匣)，係被告所有供本案恐嚇犯行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呂　舒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書　記　官　朱　倖　儀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80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建良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755

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

通常審判程序（本院原受理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143號），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建良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黑色瓦斯BB槍壹把（含彈匣）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加：被告陳建良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之自白（本院易字卷第192頁）外，其餘均引用

    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和平方法

    處理其與被害人許民宗間之糾紛，反持黑色瓦斯BB槍1把指

    向被害人，繼而持之敲擊被害人頭部恐嚇之方式，造成被害

    人心理畏懼，所為並非可取，應予以非難；復考量本案犯罪

    之動機為被告不滿其至被害人任職店家消費過程中發現財物

    短少情形而起，與其所造成損害程度；再衡被告已坦承犯行

    ，惟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為任何賠償之犯後態度；末衡被

    告之前科素行（詳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與其

    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業工、需撫養外婆（本院易字卷

    第193頁）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惕。

三、扣案之BB槍1把（含彈匣），為被告所有，且為本案之犯罪

    工具，業據被告陳稱在卷（警卷第6頁），爰依刑法第38條

    第2項規定，諭知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書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呂舒雯提起公訴，檢察官盧駿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雅惠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755號

　　被　　　告　陳建良　男　3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號

　　　　　　　　　　　　居臺南市○區○○○街000號8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建良因消費糾紛對許民宗心生不滿，於民國113年1月3日2

    2時2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

    許民宗任職之66按摩坊（臺南市○區○○路0段00號），基於恐

    嚇危害安全的犯意，手持黑色瓦斯BB槍1把，先敲擊桌子，

    再持槍指著許民宗、以槍敲擊許民宗的頭部，並對許民宗大

    小聲，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林財雄使之心生畏懼

    ，致生危害於其生命、身體的安全。許民宗於陳建良離開店

    內時旋報警處理，經警於113年1月4日2時14分許，在臺南市

    ○區○○○街000號8樓，扣得黑色瓦斯BB槍1把（含彈匣），而

    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建良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1、被告陳建良坦承拿出瓦斯槍，拉滑套後指向被害人許民宗的事實，惟否認恐嚇犯行，辯稱：是對方先挑釁我的，是他先偷我的東西，講話還比我大聲，我才拿槍指著他並打他的等語。 2、證明被告知道拉滑套後，持槍指著別人並打別人的頭，可能造成對方害怕的事實。 2 證人即被害人許民宗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 1、證明被告持槍恐嚇被害人，被害人擔心生命受到威脅的事實。 2、證明被告一走離該店，被害人即報警處理的事實。 3 證人劉子琪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人劉子琪為被告之房東，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為被告使用的事實。 4 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 證明被告駕駛車號000-0000號黑色小客車前往本案地點，持槍對被害人怒吼及持槍敲擊被害人頭部的事實。 5 搜索扣押筆錄 證明警方於113年1月4日2時14分許，在被告位於臺南市○區○○○街000號8樓租屋處，扣得黑色瓦斯BB槍（含彈匣）的事實。  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扣押物品目錄表   現場照片7張  6 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為劉子琪所有的事實。 

二、核被告陳建良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

    扣案之黑色BB槍1把(含彈匣)，係被告所有供本案恐嚇犯行

    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呂　舒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書　記　官　朱　倖　儀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80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建良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755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本院原受理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143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建良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黑色瓦斯BB槍壹把（含彈匣）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加：被告陳建良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本院易字卷第192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和平方法處理其與被害人許民宗間之糾紛，反持黑色瓦斯BB槍1把指向被害人，繼而持之敲擊被害人頭部恐嚇之方式，造成被害人心理畏懼，所為並非可取，應予以非難；復考量本案犯罪之動機為被告不滿其至被害人任職店家消費過程中發現財物短少情形而起，與其所造成損害程度；再衡被告已坦承犯行，惟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為任何賠償之犯後態度；末衡被告之前科素行（詳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與其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業工、需撫養外婆（本院易字卷第193頁）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惕。
三、扣案之BB槍1把（含彈匣），為被告所有，且為本案之犯罪工具，業據被告陳稱在卷（警卷第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諭知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呂舒雯提起公訴，檢察官盧駿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雅惠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755號
　　被　　　告　陳建良　男　3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號
　　　　　　　　　　　　居臺南市○區○○○街000號8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建良因消費糾紛對許民宗心生不滿，於民國113年1月3日22時2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許民宗任職之66按摩坊（臺南市○區○○路0段00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的犯意，手持黑色瓦斯BB槍1把，先敲擊桌子，再持槍指著許民宗、以槍敲擊許民宗的頭部，並對許民宗大小聲，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林財雄使之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生命、身體的安全。許民宗於陳建良離開店內時旋報警處理，經警於113年1月4日2時14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0號8樓，扣得黑色瓦斯BB槍1把（含彈匣），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建良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1、被告陳建良坦承拿出瓦斯槍，拉滑套後指向被害人許民宗的事實，惟否認恐嚇犯行，辯稱：是對方先挑釁我的，是他先偷我的東西，講話還比我大聲，我才拿槍指著他並打他的等語。
2、證明被告知道拉滑套後，持槍指著別人並打別人的頭，可能造成對方害怕的事實。



		2

		證人即被害人許民宗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

		1、證明被告持槍恐嚇被害人，被害人擔心生命受到威脅的事實。
2、證明被告一走離該店，被害人即報警處理的事實。



		3

		證人劉子琪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人劉子琪為被告之房東，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為被告使用的事實。



		4

		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

		證明被告駕駛車號000-0000號黑色小客車前往本案地點，持槍對被害人怒吼及持槍敲擊被害人頭部的事實。



		5

		搜索扣押筆錄

		證明警方於113年1月4日2時14分許，在被告位於臺南市○區○○○街000號8樓租屋處，扣得黑色瓦斯BB槍（含彈匣）的事實。



		


		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扣押物品目錄表

		




		


		現場照片7張

		




		6

		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為劉子琪所有的事實。







二、核被告陳建良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扣案之黑色BB槍1把(含彈匣)，係被告所有供本案恐嚇犯行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呂　舒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書　記　官　朱　倖　儀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80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建良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755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本院原受理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143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建良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黑色瓦斯BB槍壹把（含彈匣）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加：被告陳建良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本院易字卷第192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和平方法處理其與被害人許民宗間之糾紛，反持黑色瓦斯BB槍1把指向被害人，繼而持之敲擊被害人頭部恐嚇之方式，造成被害人心理畏懼，所為並非可取，應予以非難；復考量本案犯罪之動機為被告不滿其至被害人任職店家消費過程中發現財物短少情形而起，與其所造成損害程度；再衡被告已坦承犯行，惟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為任何賠償之犯後態度；末衡被告之前科素行（詳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與其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業工、需撫養外婆（本院易字卷第193頁）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惕。

三、扣案之BB槍1把（含彈匣），為被告所有，且為本案之犯罪工具，業據被告陳稱在卷（警卷第6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諭知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呂舒雯提起公訴，檢察官盧駿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雅惠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755號

　　被　　　告　陳建良　男　3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號　　　　　　　　　　　　居臺南市○區○○○街000號8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建良因消費糾紛對許民宗心生不滿，於民國113年1月3日22時2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許民宗任職之66按摩坊（臺南市○區○○路0段00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的犯意，手持黑色瓦斯BB槍1把，先敲擊桌子，再持槍指著許民宗、以槍敲擊許民宗的頭部，並對許民宗大小聲，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林財雄使之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生命、身體的安全。許民宗於陳建良離開店內時旋報警處理，經警於113年1月4日2時14分許，在臺南市○區○○○街000號8樓，扣得黑色瓦斯BB槍1把（含彈匣），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建良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1、被告陳建良坦承拿出瓦斯槍，拉滑套後指向被害人許民宗的事實，惟否認恐嚇犯行，辯稱：是對方先挑釁我的，是他先偷我的東西，講話還比我大聲，我才拿槍指著他並打他的等語。 2、證明被告知道拉滑套後，持槍指著別人並打別人的頭，可能造成對方害怕的事實。 2 證人即被害人許民宗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 1、證明被告持槍恐嚇被害人，被害人擔心生命受到威脅的事實。 2、證明被告一走離該店，被害人即報警處理的事實。 3 證人劉子琪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人劉子琪為被告之房東，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為被告使用的事實。 4 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 證明被告駕駛車號000-0000號黑色小客車前往本案地點，持槍對被害人怒吼及持槍敲擊被害人頭部的事實。 5 搜索扣押筆錄 證明警方於113年1月4日2時14分許，在被告位於臺南市○區○○○街000號8樓租屋處，扣得黑色瓦斯BB槍（含彈匣）的事實。  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扣押物品目錄表   現場照片7張  6 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為劉子琪所有的事實。 

二、核被告陳建良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扣案之黑色BB槍1把(含彈匣)，係被告所有供本案恐嚇犯行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呂　舒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書　記　官　朱　倖　儀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